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信託事業申報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九條第一項事項檢查表

公司名稱：                            期貨信託事業代號：

	申請

項目
	檢查內容
	本公會意見

	
	
	同意（是）
	不同意（否）
	不適用

	開業
	1.是否檢附期貨信託事業開業申報書。
	
	
	

	
	2.是否檢附期貨信託事業許可證照影本。
	
	
	

	
	3.是否檢附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之會員證

書影本。
	
	
	

	
	4.是否檢附期貨信託事業基本資料登錄表。
	
	
	

	
	5.是否檢附其他依主管機關及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

同業公會規定應申報事項。
	
	
	

	變更董事、監察人

或經理人
	1.是否檢附期貨信託事業辦理變更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登記(及換照)申報書。
	
	
	

	
	2.是否檢附期貨信託事業許可證照正本。(非變更

董事長及分支機構經理人登記者免附)
	
	
	

	
	3.是否檢附經濟部變更事項登記表影本。
	
	
	

	
	4.是否檢附許可證照費每張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支

票；匯票）。(非變更董事長及分支機構經理人登

記者免附）
	
	
	

	
	5.是否檢附聲明書（無期貨信託事業設置標準第五

條規定情事之聲明書）。
	
	
	

	期貨信託事業或其負責人、業務員、其他從業人員，因業務上關係發生訴訟、仲裁或為強制執行之債務人，或期貨信託事業為破產人、有銀行退票或拒絕往來之情事時，應於事實發生起五個營業日內申報。
	1.是否檢附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應申報事項申報書。
	
	
	

	
	2.是否檢附相關機構(司法機關、仲裁機構、金融機

構或票據交換所等)出具之相關佐證文件(或公司

聲明書)。
	
	
	

	負責人或業務員有期貨信託事業設置標準第五條所定之情事。
	1.是否檢附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應申報事項申報書。
	
	
	

	
	2.是否檢附期貨信託事業設置標準第五條之相關佐證文件(或公司聲明書)。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持股之變動。
	1.是否檢附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九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應申報事項申報書。
	
	
	

	
	2.是否檢附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公司股份

百分之五以上股東持股變動之佐證文件（或公司

聲明書）。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申報之事項。       
	1.是否檢附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九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應申報事項申報書。
	
	
	

	
	2.是否檢附其他相關佐證文件（或公司聲明書）。
	
	
	

	註：上述「變更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持股之變動」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申報之事項」規定於他業兼營期貨信託事業者不適用。


期貨信託事業開業申報書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受文者：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主  旨：茲依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申報開業並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請轉陳  主管機關，請  查照。
	公司名稱
	

	期貨信託事業

代號
	

	營業處所
	

	核發期貨信託事業許可證照

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預定開業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報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一、期貨信託事業許可證照影本。
二、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之會員證書影本。
三、期貨信託事業基本資料登錄表。

四、其他依主管機關及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規定應申報事項。

	公司及代表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註一：申報開業必須事先(七個營業日前)申報。

註二：影本需加蓋公司大小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

期貨信託事業基本資料登錄表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
	
	期貨信託事業代號
	
	
	
	
	
	
	

	營業處所
	                                                    

	電話
	（  ）
	傳真
	（  ）
	郵遞區號
	
	
	

	電子信箱
	

	實收資本額(仟元)
	
	營 業 保 證 金 (仟元)
	

	設立日期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營業保證金

保管銀行
	
	開業日期

(期貨信託事業)
	     年月日     

	董事長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總經理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期貨信託事業

專責部門經理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內部稽核人員
	                         身分證字號：

姓名：                   電話：

                         傳真：

	備註
	

	公司及代表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期貨信託事業辦理變更董事、監察人、經理人登記(及換照)申報書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受文者：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主　旨：茲依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報變更_________  (及換發許可證照)，並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連同原發證照及新臺幣一千五百元)，請轉陳  主管機關，請  查照。
	公司名稱
	

	期貨信託事業

代號
	

	原登記
	職稱
	

	
	姓名
	

	變更登記
	職稱
	

	
	姓名
	

	申報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1、 期貨信託事業許可證照正本。(非變更董事長及分支機構經理人登記者免附)

2、 經濟部變更事項登記表影本。

3、 許可證照費每張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支票；匯票）。(非變更董事長及分支機構經理人登記者免附）

四、聲明書（無期貨信託事業設置標準第五條規定情事之聲明書）。

	公司及代表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註一：他業兼營者毋須換照且不適用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申報之規定。

註二：應於完成經濟部變更登記之日起五日內申報。

註三：許可證照費每張新臺幣一千五百元請以支票或匯票繳交，其抬頭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非變更董事長及分支機構經理人登記者免附)
註四：影本需加蓋公司大小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
註五：非變更董事長及分支機構經理人登記者，毋須換發許可證照及繳納費用。
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六款規定

應申報事項申報書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受文者：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主  旨：茲依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九條第一項第____款規定，檢附下列文件一式二份，請轉陳  主管機關，請  查照。
	公司名稱
	

	申報事由
	

	說明
	

	申報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

件
	檢附之文件依申報事項勾選如下：

□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情事：

相關機構(司法機關、仲裁機構、金融機構或票據交換所等)出具之相關佐證文件(或公司聲明書)。

□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九條第一項第四款情事：
違反期貨信託事業設置標準第五條情事之相關佐證文件(或公司聲明書)。
□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九條第一項第五款情事：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有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股東持股變動之佐證文件（或公司

聲明書）。

□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九條第一項第六款情事：

其他相關佐證文件（或公司聲明書）。

	公司及代表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註1：應分別依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九條第二項所定期限辦理申報。

註2：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九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六款他業兼營不適用。
註3：影本需加蓋公司大小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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